
 

 

 

香港復康聯盟對《2008年建築物(規劃)(修訂)規例》的意見 
 
  香港復康聯盟（簡稱康盟）是一個由不同殘疾類別人士組成的自助組織，一直

關注殘疾人士權益的事宜。康盟一直參與於設計手冊檢討的工作，轉眼間已經經歷

6年時間。事實上，康盟認為《設計手冊 2008》尚欠完備，例如： 
 
1. 「最後草本」中規定與行車區接觸位 (路邊下斜石的緩衝區)，不應多於 15 毫
米的平面高度改變。 

2. 不將引路徑鋪至自動扶手電梯； 
3. 沒有規定照明以自動裝置開關； 
4. 並沒有對引路徑與障礙物的淨空間標準作出規定； 
5. 因業界對「亮度對比」並不認識；故於「最後草本」中，「亮度對比」只列作
建議遵守的設計規定等。 

 
  康盟期望政府於下次修訂及檢討有關條例時，能先考慮改善以上各點。 
 
  康盟十分明白中小型食肆在遵守「設計手冊」上面對的困難，惟康盟認為不應

加入可移動的斜道，因為這涉及執法混亂及使用者安全的問題。事實上，屋宇署已

有一套既定的完善豁免機制，並有委員會處理豁免之申請。故本會深信這些機制足

以保障中小型食肆的基本權益。而認為「設計手冊」作為最新的暢通無阻的設計標

準，所考慮到的要點，不單是從殘疾人士角度出發，並惠及體弱長者、孕婦及要照

顧幼兒的家庭等，提供一個既安全又暢通的環境與本港巿民大眾。本會認為中小型

食肆如遵守「設計手冊」既可以提高食肆的企業形象，同時更可增加潛在的食客，

形成一個「雙贏」的局面。 
 
  在經歷了漫長的檢討時間中，康盟認為現時政府最重要的是盡快落實及通過

《2008年建築物(規劃)(修訂)規例》及《設計手冊 2008》。因為《設計手冊 1997》
中的標準已不合時宜。康盟確信唯有早日落實手冊內容，才能確保殘疾人士暢通無

阻地使用建築物內設施的權利。 
 
  最後，康盟再次重申要求政府盡快落實及通過《2008年建築物(規劃)(修訂)規
例》及《設計手冊 2008》，以確保殘疾人士能與一般市民一樣，能有尊嚴、獨立及
平等地使用無障礙設施，共建一個共融的社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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